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流程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貯存於 

回收罐中 

廢牙冠置於 

消毒袋密封 

高溫高壓消毒後 

繳交至大會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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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辦法乃依行政院衛生署之「醫療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」辦理 

 

一、主辦單位：台北市牙醫師公會 

       台北市政府衛生局 

  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贋復牙科學會 

二、參加辦法：平日先將廢牙冠置於消毒袋密封後，經高溫高壓消毒滅菌再貯

存於回收罐中，於 99年 3 月 27、28兩日假本會於台北國際會

議中心舉辦之「第 17 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─廢牙冠回收站

繳交即可。 

三、獎勵辦法： 

 

只要參加就可拿禮物！（每位會員限領取乙份） 

凡捐贈廢牙冠之會員將獲贈感謝狀及精美小禮物。 

 

滿 500 公克，超值加贈！ 

捐贈超過 500 公克（含）者另獲贈牙材抵用券 500 元 

，以示謝忱！ 

 

誰是冠軍王？ 

依捐贈來源分為醫院組及診所組，各組之冠軍王將於 

大會上獲得理事長贈送之感謝牌乙面。 

 

四、洽詢專線：（02）2396–5392．簡凱珍 

 

 

 

 

1、本會提供「廢牙冠回收罐」方便回收作業，需要者可洽公會索取，或自行準備

空罐子回收。 

2、平日將已消毒滅菌之廢牙冠收集貯存於回收罐中（請先徵求病患同意）。 

3、未確實消毒滅菌打包妥當之廢牙冠，依規定恕不回收。 

4、本活動為長期性之社會公益活動，廢牙冠之提煉所得悉數做為社會公益之用。


